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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feifer v. Austria 
（記者名譽與公眾政治辯論案） 

 
歐洲人權法院第一庭於 2007/11/15 之裁判 

案號：12556/03 
 

廖福特∗ 節譯 

判 決 要 旨 

1. 「私生活」包括個人身分之各領域，並包括個人身體及

心理完整，個人與他人互動之領域，即使是在公共領域，亦屬

於「私生活」之範疇。個人名譽即使是在公眾辯論中被批判，

亦構成個人身體及心理完整一部分，屬於「私生活」之範疇。 
 
2. 公約第 8 條之核心為保護個人免於公部門之恣意干預，

但是除了主要的消極的不恣意干預，國家亦可能負有積極義務。 
 
3. 當意見超越公約第 10 條所稱可接受之批評範疇時，被告

國就有基於公約第 8 條保護人民名譽之義務。 
 
4. 事實存在與否是可證明的，價值判斷之真實性是無法證

明的，當某項陳述是價值判斷，有關干預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之

評價，端視此陳述是否有充分之事實基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∗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，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

(D.Phil. in Law, Oxford University, 199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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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公約權利 

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 尊重私生活之權利 

 

事   實 

6. 原告是自由記者，居住於維也納，在 1992 年至 1995 年間，

他是維也納猶太社區雜誌之編輯。 
 
7. 1995 年初奧地利自由黨學院在其 1995 年年報中出版一篇

由敏司特大學 P 政治學教授所撰寫之文章，其篇名為「國際主義

與國家主義：外部道德仇恨」，其指稱猶太人在 1933 年對德國宣

戰，並否認納粹政權之犯罪。 
 
8. 原告在 1995 年 2 月在維也納猶太社區雜誌發表評論文章，

其篇名為「自由黨 1995 年年報有(新)納粹論調」，並以嚴厲語氣

批評 P 教授使用納粹語句並傳播典型的「第三帝國」之理念。 
 
9. 之後 P 教授依據刑法第 111 條對原告提起毀謗訴訟，維也

納地方刑事法院判決原告無罪，維也納上訴法院亦維持原判決，

認為原告用語雖然嚴厲，但是屬於價值判斷，有相當事實基礎。 
 
10. 維也納檢察署在 2000 年 4 月依據禁止國家社會主義法起

訴 P 教授，但是在開庭之前，P 教授自殺身亡。 
 
11. 一份右翼雜誌時代(Zur Zeit)週刊，其主編 M 是前任自由

黨學院院長，此雜誌在 2000 年 6 月 8 日出版一篇文章篇名為「致

命的道德恐怖」，批評原告之評論文章導致 P 教授之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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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原告依據媒體法第 6 條，對於時代雜誌之出版商提起毀謗

訴訟。 
 
13. 維也納地方刑事法院在 2001 年 3 月 20 日判決出版商敗

訴，應給付賠償金給原告，並登載此判決。 
 
15. 維也納上訴法院在 2001 年 10 月 15 日推翻原判決。 
 
16. 維也納上訴法院認定所稱之文章之內容雖然激烈，但是屬

於價值判斷。其所使用之「獵殺社會」語句，並不是指稱有一群

人想要殺害 P 教授，而是指原告及其他人之行為可能導致 P 教授

之死亡，但不是指稱原告已預測或是導致 P 教授之死亡。 
 
17. 同時 M 在 2001 年 2 月在時代週刊刊登文章，要求訂戶給

予經濟支援，其理由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給予時代週刊非常強大之

壓力，他們想要藉由在媒體提供不實訊息及提起民刑事訴訟之方

式打擊時代週刊。 
 
18. 原告於 2001 年 3 月 15 日依據刑法第 111 條及媒體法第 6

條規定，分別對於 M 及時代週刊出版商提起毀謗訴訟。 
 
19. 維也納地方刑事法院於 2001 年 9 月 9 日裁定暫停程序，

待上述維也納上訴法院作出原告告時代週刊出版商之判決後，再

繼續程序。 
 
20. 維也納地方刑事法院於 2002 年 1 月 31 日判決 M 及時代

週刊出版商無罪，其理由與上述維也納上訴法院之意見非常相像。 
 
21. 維也納上訴法院在 2002 年 8 月 1 日駁回原告之上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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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~24. [有關內國法規定]略 
 
25. 原告認為奧地利法院之判決無法保護其名譽，因而違反歐

洲人權公約第 8 條。 

主   文 

1. 以全體一致判決受理本案。 
2. 以 5 比 2 判決認定被告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。 
3. 以 5 比 2 判決(a)被告國應於本判決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44

條第 2 項確定之後 3 個月內給付原告 5 千歐元精神慰撫金及 1 萬

歐元之支出及費用。(b)自上述 3 個月經過之後至履行給付之間，

依歐洲中央銀行放款利率加 3%為利率計算之單利利息。 
4. 以全體一致判決駁回原告之其他賠償請求。 
 

理   由 

26.~32. [有關原告及被告國之意見 略] 
 
33. 有關人權公約第 8 條之適用，本法院重申「私生活」包括

個人身分之各領域，例如個人之姓名或照片，並包括個人身體及

心理完整，人權公約第 8 條主要意欲確保每一個人與他人互動之

人格發展不受外部之干預，因此有一個人與他人互動之領域，即

使是在公共領域，亦屬於「私生活」之範疇。 
 
34. 本法院之前已判決認定刊登個人照片，即使此人為公眾人

物，亦屬於私生活之範疇。 
 
35. 本案之重心為出版品影響個人名譽。本案判決先例已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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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保護其名譽之權利為人權公約第 8 條所涵蓋，是尊重私生活

之權利之一部分。在 Chauvy and Others v. France 一案，有關人權

公約第 10 條，本法院認定某人之名譽為一本書所影響，屬於尊重

私生活之權利的一部分，應受人權公約第 8 條之保護，必須與表

現自由權平衡之。在 White v. Sweden 一案，有關人權公約第 8 條，

保護個人名譽免於免於報紙文章之毀謗，屬於人權公約第 8 條「私

生活」所保障。雖然在 Gunnarsson v. Iceland 一案，並未明確指出

人權公約第 8 條是否包括保護名譽及榮譽權。最後，在 Fayed and 
the House of Fraser Holdings plc v. the United Kingdom 一案，歐洲

人權委員會認定從國家機關出版品中摘錄部分結果出版，乃是干

預人權公約第 8 條所保障之私生活。本法院認定個人名譽即使是

在公眾辯論中被批判，亦構成個人身體及心理完整一部份，屬於

「私生活」之範疇，人權公約第 8 條得以適用，對此部分兩造並

無爭議。 
 
36. 本法院注意到原告不是對於國家行為提起訴訟，而是針對

國家未排除第三人之干預，而未能保護其名譽。 
 
37. 本法院重申，雖然人權公約第 8 條之核心為保護個人免於

公部門之恣意干預，但是其不僅要求國家不為恣意干預而已。除

了主要的消極的不恣意干預，國家亦可能有積極義務，以有效保

障個人之私人及家庭生活，此義務亦包括採取措施在私人領域之

間確保私人及家庭生活受到尊重。本條所要求的國家消極與積極

義務之界線並無明確區別，然而可適用原則是類似的。兩者均應

著重於個人與社群整體利益之平衡，同時國家享有一定的評斷餘

地。 
 
38. 本案之核心議題為被告國在實踐人權公約第 8 條之積極

義務時，是否已平衡原告「私生活」一部分之保護名譽權利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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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造為人權公約第 10 條所保障之表現自由權。 
 
39. 本案應考量其持續地在媒體及奧地利法院爭議之背景。 
 
40. 本案起源於 P 在奧地利社會黨 1995 年年報撰寫文章，而

原告在維也納猶太社區雜誌發表評論文章，批評 P 教授使用(新)
納粹語句。P 教授依據刑法第 111 條對原告提起毀謗訴訟並不成

功，因為奧地利國內法院認定原告用語雖然嚴厲，但是屬於價值

判斷，有相當事實基礎。 
 
41. 在檢察官在 2000 年 4 月依據禁止國家社會主義法，因為

P 教授 1995 年之文章，而對 P 教授起訴。但是在開庭之前 P 教授

自殺身亡，紛爭之後持續。2000 年 6 月時代週刊刊登一篇文章，

指稱原告及其他人為「獵殺社會」之成員，將 P 教授追殺致死。

原告所提起之毀謗訴訟亦不成功。雖然奧地利地方法院認定其表

達是事實陳述且其未證明事實，或是過度之價值判斷。但是奧地

利上訴法院則認定其並非過度之價值判斷，且認定原告及其他人

對於 P 之行為有充分之事實基礎，對於 P 之死亡僅可能負擔道德

責任。 
 
42. 在訴訟過程中，國內法院必須決定 M 先生寫給訂閱者的

信，其中指稱原告是「獵殺社會之一員」並導致 P 教授自殺，是

否符合毀謗之構成要件。奧地利國內法院依循過去判決，認定 M
先生之意見是有充分事實基礎之價值判斷。總而言之，奧地利國

內法院認為 M 先生雖然發表基於強烈意識型態之意見，但是並非

過度的。 
 
43. 檢視完本案的背景之後，本法院重申有關人權公約第 10

條媒體在民主社會扮演核心角色之判決先例。雖然媒體不應跨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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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界線，特別是在有關尊重名譽及他人權利之領域。但是媒體

之職責是以與其責任及義務相稱之方式，傳遞所有與公眾利益有

關之資訊及意見。 
 
44. 就此而言，本法院認為，當意見超越人權公約第 10 條所

稱可接受之批評的範疇時，被告國就有基於人權公約第 8 條保護

原告名譽之義務。因而本法院將檢視奧地利法院是否為保護原告

免於過度之批判。 
 
45. 有關政治辯論中新聞自由之一般原則，本法院引述 Feldek 

v. Slovakia 及 Scharsach and News Verlagsgesellschaft 兩個判決意

見，本法院重申基於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 項，只能非常小部分地

限制政治言論或公眾利益問題之辯論。同時本法院注意到原告本

身亦身處公眾領域之中，其以強烈之詞語批判 P 教授之文章。 
 
46. 本案中兩造論爭之處，在於文章內容特質是事實陳述還是

價值判斷，就此而言，本法院重申之前之確切先例，其認為事實

存在與否是可證明的，價值判斷之真實性是無法證明的；當某項

陳述是價值判斷，評價干預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，端視此陳述是否

有充分之事實基礎，因為沒有事實基礎之價值判斷也可能是過度

的。誠如本法院在以前判決所述，其差異在於必須證明事實之程

度。 
 
47. 本法院無法認同奧地利國內法院將本案爭議之文章內容

評價為價值判斷，文章中聲稱「在 P 教授死亡之後，卡爾‧波立

福(Karl Pfeifer)被指認為是獵殺社會之一員，其導致此政治學家死

亡」，已明確地將原告及其他人之行為與 P 教授在 2000 年自殺作

一般連結，此亦清楚地為奧地利國內法院接受。某一行為是否與

其他行為有一般連結不是依據猜測，而是可以證明之事實。雖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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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無爭議地原告在 1995 年針對 P 教授之文章作批判評論，而在幾

年後的 2000 年，P 教授因為其文章違反禁止國家社會主義法而被

起訴，進而 P 教授自殺，但是 M 先生從未能證明原告文章與 P 教

授死亡之一般連結的證明，確實衝擊或冒犯公眾或特定個人之意

見亦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表現自由權之保障，但是本案中爭議

之意見表達超過此界線，其聲稱原告引發 P 教授之自殺，與 P 教

授之死亡有關連，M 先生寫給訂戶之信件已逾越此界線，因為事

實上其指控原告之行為構成犯罪行為。 
 
48. 即使認為 M 先生之意見是價值判斷，其僅影射原告與其

他人對於 P 教授之死應負道德責任，本法院認定此意見缺乏充分

的事實基礎。使用「獵殺社會之成員」一詞，即隱含著原告與他

人合作，意欲起訴及攻擊 P 教授。但是原告只是在一系列爭議開

始時寫一篇文章，此後並未採取任何其他行動，因而無證據顯示

原告有要起訴及攻擊 P 教授之行為或動機。再者，亦應考量原告

所寫之文章本身並未超越可接受批判之範疇。 
 
49. 在此情形之下，本法院無法贊同奧地利國內法院認定保護

表現自由超越保障原告名譽之理由，因而本法院認定奧地利國內

法院並未對各相爭利益做妥適之平衡，進而判決本案有人權公約

第 8 條之違反。 
 
50.~58. [有關賠償、費用、支出之審查 略] 
 

不同意見 

 
Loucaides 法官 

我不同意多數意見所持「因為未保護原告免於過度毀謗批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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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致其名譽受傷害」之判決。 
 
2.~7. [有關本案事實 略] 
 
在決定系爭意見是否為毀謗而傷害原告名譽時，依上述本案

事實，以瞭解其意義及效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系爭意見，合

理看來，不能被解釋為意指原告殺害 P 教授，或是故意以此方式

導致 P 教授死亡。 
 
P 教授是自殺，因而系爭意見在最嚴重情況之下，也只能被認

為是將 P 教授之自殺決定與原告及他人之批判與他被起訴連在一

起。換言之，系爭意見應被認知為這些事件引發 P 教授自殺之念

頭。在我看來，系爭意見是以事件序列為基礎之意見，本質應是

價值判斷，此意見可被認為是要表達可能性，不應被認為是不合

理的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系爭意見並未指控原告有計畫地導致 P
教授自殺，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不會認為系爭意見隱含此指控。既

然系爭意見應可合理的解釋為其指出原告之文章及其他類似批評

或是司法程序對於 P 教授之指責，導致 P 教授之自殺，但是沒有

任何人有此動機。因而我不認為有任何對原告之毀謗足以構成人

權公約第 8 條之違反。至於有關使用「獵殺社會」此一詞，我同

意維也納上訴法院之意見，此詞不必然是指一群人整合其行為而

欲摧毀 P 教授之存在。基於上述本案事實，此詞應可合理地理解

為有幾個人經由其行為，例如撰寫文章，已傷害 P 教授之感受，

因而可以歸納為一類。所稱之「獵殺」，字面上看來是過度的，

但是我認為這只是被用為言論之表徵，以顯示這些人對於 P 教授

的不友善態度。 
 
總而言之，我贊同奧地利國內法院之最終判決，雖然原告主

張系爭意見傷害其名譽，我認定是意見表達，且是有充分事實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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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之「價值判斷」。我認為原告及多數意見對於系爭意見之詮釋

是誇大且不實際的。在我看來，系爭意見冒犯了原告，但是並未

超越人權公約第 10 條所保障之表現自由的界線。就此而言，我應

重申在 Handyside v. the United Kingdom 判決之經典語句： 
 

「表現自由是民主社會的礎石之一，是社會進步及個人

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。雖然受人權公約第 10 條第 2 項之限

制，其不只是適用於稱讚、無攻擊性、無差異之『訊息』及

『意見』而已，亦適用於冒犯、震驚、騷擾國家或任何一部

分人之『訊息』及『意見』。」 
 
最後，對於本法院第一次有判決清楚認定個人名譽受到保護

之權利是人權公約第 8 條尊重私生活之權利的一部分，我覺得應

該對此明確且堅定之意見表達最高之贊同，而我長期以來都支持

此立場。 
 

Schäffer 法官 
1. 我的意見是奧地利國內法院並未忽視或疏於保護原告公約

所保障之權利及自由。我完全同意多數意見之衡量及意見認為保

護個人名譽是公約第 8 條「個人生活」之範疇及意義之一部分，

同時重要的是此意見兩造並無爭議。 
 
2. 有關人權公約確保個人權利及自由亦課以各會員國積極義

務之議題，對於不同的權利及自由，或許應有不同的答案，因而

不應形成一般之公式。但是不應忽視的是，人權公約的適切詮釋

奠基於不同權利之平衡，特別是「私生活」(包括名譽)保障與他人

表現自由權間之適切平衡，此意念已在人權公約簽訂初始，在有

關此兩項權利的限制條款之相關條文中呈現與確認(公約第 8 條及

第 10 條包含相同價值及幾乎一樣的限制用語，兩者均提及「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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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權利及自由」)。 
 
3. 我們經常必須處理兩極(或甚至是多極)法律關係，而只能

以「實際和諧」之途徑判斷之，最近奧地利憲法法院在其判決中

引述公約第 10 條，認為：「在法律保留作用下，受法律保障之法

益彼此間發生權利競合時，應予衡量。準此，與訴訟相關之訴訟

人利益皆應受到適當之審酌。」因而國內立法機關有第一順位之

職責及義務，以適切平衡相關法律所保障之價值及利益。其次是

國內法院有職責確保此適切平衡在個案中遵守及實踐，當然兩者

均應遵照人權公約之精神。 
 
4. 此觀察是為了強調，當適用國家積極義務時，歐洲人權法

院必須非常小心的運作。其必須在確保個人之私生活與他人之表

現自由權之間，作適切及恰當之平衡，因為兩項權利均是「民主

社會」之必要。或許私生活保護及藝術作品衝突案件，與私生活

保護及公開政治辯論自由衝突案件，兩者是有些許不同。即使藝

術作品冒犯某些人，這些作品增進文化及社會生活；而即使言論

是刺激或挑釁的，這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之一部分。 
 
5. 換言之，在衡量兩項價值時，歐洲人權法院不應只判斷本

案中當事人所訴求之特定條文，如果當事人向歐洲人權法院指稱

有資訊自由之違反時，表現自由並不必然超越他人之權利。另言

之，如果當事人向歐洲人權法院指稱有尊重私生活之權利之違反

時(例如未保障其名譽)，保護私生活並不必然超越表現自由。當然

此平衡必須參考歐洲人權法院長期以來已形成之判決意見，然而

這些準則應精細地及平等地適用，同時尊重及考量賦予給國內機

關之評斷餘地。 
 
6. 基於此理解，確實應考量本案不同意識型態立場及信念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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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地在媒體及奧地利法院衝突之背景。本案所有爭議起源於 P(一
位教授，後來自殺)在奧地利自由黨 1995 年年報的一篇文章，應提

及的是 3 位年報編輯之一(M 先生)是本案原告(Pfeifer 先生)在後續

毀謗訴訟之對造。身為編輯之一，M 先生有可理解之動機參與前

述出版品所引發之公眾討論，並且對於有關已過世 P 之待遇及評

論提出意見。 
 
7. 我認為原告及被告(M 先生)兩人之表現自由應適用相同之

準則，而且奧地利國內法院對於兩個案件均引用歐洲人權法院之

判決，並且均認定其所使用之語句確實嚴厲，但不是過度之批評，

在兩個案件中，奧地利國內法院都認為系爭之用語為「有充分事

實基礎之價值判斷」。 
 
8. 描述及解釋某一社會條件或社會事件的基本前提瞭解是其

特殊或確切概念連結，例如本案所稱之「獵殺社會」。其不一定

是引伸自經驗相對應之概念，類似「獵殺社會」的現象應該是真

實的存在於社會環境中，而不僅是語言表述，因而「獵殺社會」

不時指稱某一種事實。 
 
9. 不論如何「獵殺社會」一詞在德語作為語言陳述並不必然

是指稱一群有組織故意殺害他人之人，其通常是指特別社會現

象，即多數平行行為或類似之群體，可能會有不同原因及個人參

與此導致集體結果之行為。是某個人無法對於另一個人導致所有

效果或完全責任，況且其中尚有某種社會或然率。吾人無法從本

案事實中導出吾人所假設之原因就是 P 自殺的真實原因，此種低

度「因」「果」關係可能性的陳述是社會科學中非常知名的，即

使假設之原因沒有出現，及結果亦可能會發生。 
 
10. 即使使用攻擊語言作為價值判斷，以描述或批評此一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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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可被認為是可能的，且在奠基於表現自由之民主社會中是不

過度的，特別是有關行使新聞自由。如果沒有對特定意識型態或

政治團體有偏見或反對，此種評價應是成立的。 
 
11. 因此任何之前參與公眾討論並發表嚴厲批判之人若因而

受到質疑，都應該容忍嚴厲的反批判。此一原則適用於本案，因

為應該考量本案整體情況(而不只是原告之指控)。我無法同意多數

意見將 M 先生寫給時代週刊訂戶之信件評價為「逾越界線，因為

其指稱原告施行犯罪行為」。指稱某人致使他人自殺確實是嚴厲

之言論，然而在開放社會中應是可能的。導致某人自殺之社會壓

力應被譴責，但不應是刑事起訴或處罰之基礎，因此嚴厲批判應

被解釋為引發犯罪行為是不符合事實的。如果這是錯誤的，那麼

多數意見對於系爭價值之平衡(依據歐洲人權法院自己的原則)，即

非正確或適當的。 
 
12. 如果所提出參與公眾利益辯論之內容(即使其為社會多數

所反對)被認定是對於某人在公眾辯論行為之價值判斷，而此人積

極地、基於自己意志或參與討論，此時自願者無受損(volenti non fit 
injuria)原則即應適用。在此情況國家機關不應受責難，因為已有

充分事實基礎，可以更加強調表現自由甚於個人保護名譽之權利。 
 
13. 總結而言，我無法認同本法院多數意見。前述考量促使我

形成結論認定奧地利國內法院並未疏於保護原告之名譽免於第三

人之干預，因此我的意見是本案並無違反原告基於公約第 8 條之

尊重私生活之權利。 
 

【附錄：判決簡表】 

案號 no. 12556/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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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程度 2 
訴訟代理人 Lansky, Ganzger and Partners 

被告國 奧地利 
起訴日期 2003 年 4 月 7 日 
裁判日期 2007 年 11 月 15 日 
裁判結果 違反公約第 8 條 

相關公約條文 第 8 條；第 29 條第 3 項；第 41 條  
不同意見 有 

系爭內國法律 刑法第 111 條、媒體法第 6 條 
本院判決先例 Abeberry v. France (dec.), no. 58729/00, 21 

September 2004 ; Chauvy and Others v. France, no. 
64915/01, § 70, ECHR 2004-VI ; De Haes and 
Gijsels v. Belgium, judgment of 24 February 1997, 
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-I, p. 236, 
§ 47 ; Fayed and the House of Fraser Holdings plc v. 
the United Kingdom, no. 17101/90, Commission 
decision of 15 May 1992 ; Feldek v. Slovakia, no. 
29032/95, §§ 72-74 and 75-76, ECHR 2001-VIII ; 
Gunnarsson v. Iceland (dec.), no. 4591/04, 20 
October 2005 ; Jerusalem v. Austria, no. 26958/95, § 
43, ECHR 2001-II ; Leempoel & S.A. ED. Ciné 
Revue v. Belgium, no. 64772/01, § 67, 9 November 
2006 ; Minelli v. Switzerland (dec.), no. 14991/02, 14 
June 2005 ; Oberschlick v. Austria (no. 2), judgment 
of 1 July 1997, Reports 1997-IV, p. 1276, § 33 ; 
Scharsach and News Verlagsgesellschaft v. Austria, 
no. 39394/98, § 30 and § 40, ECHR 2003-XI ; 
Schüssel v. Austria (dec.), no. 42409/98, 21 February 
2002 ; Von Hannover v. Germany, no. 59320/00, §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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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, 53 and 58, ECHR 2004-VI 
關鍵字 國家積極義務、比例原則、他人權利與自由之保

護(第 10 條)、尊重私生活之權利 
 
 
 


	 Pfeifer v. Austria （記者名譽與公眾政治辯論案）  歐洲人權法院第一庭於 2007/11/15 之裁判 案號：12556/03  
	判決要旨 
	涉及公約權利
	事實 
	主文
	理由 
	不同意見    Loucaides 法官
	Schäffer 法官
	【附錄：判決簡表】 


<<
  /ASCII85EncodePages false
  /AllowTransparency false
  /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
  /AutoRotatePages /None
  /Binding /Left
  /CalGrayProfile (Dot Gain 20%)
  /Cal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lCMYKProfile (U.S. Web Coated \050SWOP\051 v2)
  /s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nnotEmbedFontPolicy /Error
  /CompatibilityLevel 1.4
  /CompressObjects /Tags
  /CompressPages true
  /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
  /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
  /CreateJobTicket false
  /DefaultRenderingIntent /Default
  /DetectBlends true
  /DetectCurves 0.0000
  /ColorConversionStrategy /CMYK
  /DoThumbnails false
  /EmbedAllFonts true
  /EmbedOpenType false
  /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
  /EmbedJobOptions true
  /DSCReportingLevel 0
  /EmitDSCWarnings false
  /EndPage -1
  /ImageMemory 1048576
  /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
  /MaxSubsetPct 100
  /Optimize true
  /OPM 1
  /ParseDSCComments true
  /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
  /PreserveCopyPage true
  /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
  /PreserveEPSInfo true
  /PreserveFlatness true
  /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
  /PreserveOPIComments true
  /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
  /StartPage 1
  /SubsetFonts true
  /TransferFunctionInfo /Apply
  /UCRandBGInfo /Preserve
  /UsePrologue false
  /ColorSettingsFile ()
  /AlwaysEmbed [ true
  ]
  /NeverEmbed [ true
  ]
  /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
  /Crop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
  /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ColorImageResolution 300
  /ColorImageDepth -1
  /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Color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Color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
  /Crop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
  /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GrayImageResolution 300
  /GrayImageDepth -1
  /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
  /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Gray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Gray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
  /Crop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
  /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/OK
  /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MonoImageResolution 1200
  /MonoImageDepth -1
  /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Filter /CCITTFaxEncode
  /MonoImageDict <<
    /K -1
  >>
  /AllowPSXObjects false
  /CheckCompliance [
    /None
  ]
  /PDFX1aCheck false
  /PDFX3Check false
  /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
  /PDFXNoTrimBoxError true
  /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
  /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OutputIntentProfile ()
  /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()
  /PDFXOutputCondition ()
  /PDFXRegistryName ()
  /PDFXTrapped /False

  /CreateJDFFile false
  /Description <<
    /CHS <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>
    /CHT <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>
    /DAN <>
    /DEU <>
    /ESP <>
    /FRA <>
    /ITA <>
    /JPN <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>
    /KOR <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>
    /NLD (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-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-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. De gemaakte PDF-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.0 en hoger.)
    /NOR <>
    /PTB <>
    /SUO <>
    /SVE <>
    /ENU (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-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. 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.0 and later.)
  >>
  /Namespace [
    (Adobe)
    (Common)
    (1.0)
  ]
  /OtherNamespaces [
    <<
      /AsReaderSpreads false
      /CropImagesToFrames true
      /ErrorControl /WarnAndContinue
      /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
      /IncludeGuidesGrids false
      /IncludeNonPrinting false
      /IncludeSlug false
      /Namespace [
        (Adobe)
        (InDesign)
        (4.0)
      ]
      /OmitPlacedBitmaps false
      /OmitPlacedEPS false
      /OmitPlacedPDF false
      /SimulateOverprint /Legacy
    >>
    <<
      /AddBleedMarks false
      /AddColorBars false
      /AddCropMarks false
      /AddPageInfo false
      /AddRegMarks false
      /ConvertColors /ConvertToCMYK
      /DestinationProfileName ()
      /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/DocumentCMYK
      /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
      /FlattenerPreset <<
        /PresetSelector /MediumResolution
      >>
      /FormElements false
      /GenerateStructure false
      /IncludeBookmarks false
      /IncludeHyperlinks false
      /IncludeInteractive false
      /IncludeLayers false
      /IncludeProfiles false
      /MultimediaHandling /UseObjectSettings
      /Namespace [
        (Adobe)
        (CreativeSuite)
        (2.0)
      ]
      /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/DocumentCMYK
      /PreserveEditing true
      /UntaggedCMYKHandling /LeaveUntagged
      /UntaggedRGBHandling /UseDocumentProfile
      /UseDocumentBleed false
    >>
  ]
>> setdistillerparams
<<
  /HWResolution [2400 2400]
  /PageSize [612.000 792.000]
>> setpagedevice


